
 1

中 共 泉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泉州分公司 

泉教德[2010]13 号 
                                                            
 

关于组织开展“辉煌六十年”读书教育比赛活动 

及做好相关奖项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宣传部、教育局、新华书店： 

根据省委宣传部、省委文明办、省教育厅、省物价局、省妇联、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关于认真组织开展“辉煌六十年”青少年爱国主

义读书教育活动的通知》（闽教综[2009]27 号）的有关精神，泉州市

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组委会决定，举办泉州市“辉煌六十年”

读书教育活动征文比赛、讲故事比赛和演讲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征文比赛 

1. 征文要求： 

本届征文比赛以“辉煌六十年”为主题。参赛对象为小学中、高

年级学生和中学生。参赛学生必须在认真读好活动用书的基础上，谈

自已的认识和体会，以及如何把个人的成长融入时代发展之中，不断

提高和完善自己，勤奋学习敢于创新，创造美好未来。 

文章必须由参赛学生自己撰写，不能抄袭他人作品。辅导教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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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以指导，要在文章后写上简明扼要的评语或推荐意见并署名。

文章要求主题鲜明、观点正确、内容充实、中心突出。 

小学生作文不超过 800 字，中学生作文不超过 1200 字。作者在文

章标题下署名，顺序为：省(区)市(县)、学校和班级、姓名；在文章

末尾注明学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和家庭通讯地址。 

2.报送时间： 

参赛者于 2010 年 4 月 25 日前把文稿发送至泉州德育网“‘辉煌六

十年’读书教育活动” 征文专栏。 

3. 评奖名额： 

本届读书活动征文比赛分小学组和中学组。泉州市组委会将组织

专家评选,评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15 名，三等奖 15 名，优秀奖若

干名。获一、二、三等奖征文将报送参加全省组委会的征文比赛。 

二、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和中学生演讲比赛： 

1.比赛时间：初定于 5月份举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参赛对象、评选条件及要求： 

参赛学生必须是参加本届读书活动的中小学生。参赛选手的讲述

内容必须紧扣读书活动主题，以生动的语言和感人的事例，表达参加

读书活动的感受，反映新时期青少年热爱祖国、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主题要鲜明，内容要连贯，语言要符合年龄特点。参赛选手必须使用

普通话，表达清晰、讲述流畅、精神饱满、仪态自然。 

小学生讲故事比赛的讲述时间不能超过 4分钟； 

中学生演讲比赛的讲述时间不能超过 5分钟。 

参赛的选手报到时，须向竞赛组提交 5份讲稿（A4 纸电脑打印），

并注明姓名、性别、校名、班级和联系电话。 

3.参赛选手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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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南安市、安溪县各推荐 2名中学生参加演讲比赛、2名小

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其他县（市、区）分别推荐 1 名中学生参加演

讲比赛、1 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市直中学推荐 1 名中学生参加

演讲比赛；市直小学推荐 1 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参赛选手报名

表于 4月 25 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科。 

4.奖项设置及奖励： 

采取评委现场打分的形式，评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7 名，三等

奖 10 名。组委会将对各获奖选手发给证书和奖品。 

三、推荐参加福建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评选表彰奖项 

根据福建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评选表彰奖项安排，请

各地各有关学校按分配名额做好推荐工作（名额分配详见附表 1）。 

（一）读书活动优秀组织者评选条件： 

（1）做好本届读书活动的组织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活动。 

（2）广泛宣传发动，积极组织学生参与读书活动。 

（3）结合本届活动主题进行指导，抓好各项活动的落实工作。 

（二）读书教育活动优秀学生评选条件： 

（1）积极参加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表现出色,认真读好活动用

书，学习成绩显著,写出一篇以上读书体会文章,并参加年段以上（含

年段）讲故事比赛或演讲比赛活动,在本地区读书活动竞赛中获得优异

成绩； 

（2）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能遵守学校有关规章制度,诚

实守信,热爱劳动,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3）勤奋学习,成绩良好； 

（4）积极发动周围同学共同参与读书活动。 

（三）读书教育活动优秀教师评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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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2）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教育青少年, 爱岗敬业,

热爱学生,注重实施素质教育,全面关心学生成长。 

（3）积极组织学生参与读书活动，所在年级或班级活动参与面广,

能结合活动主题,精心指导学生开展各项活动,所辅导的学生在各级读

书活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4）在读书活动中围绕主题,撰写一篇以上辅导文章或经验总结

文章。 

以上奖项获奖者需填写“福建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评

选表彰奖项推荐表”（附表 2），于 4月 25 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科。

获奖者将由省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 

（四）资助参加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的特困学生 

1.资助条件 

（1）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处分记录 。 

（2）热爱学习,品德优良,诚实守信 。 

（3）经济困难,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230元。 

（4）积极参加本届爱国主义读书活动。 

2.资助办法 

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需填写“福建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

动评选表彰奖项推荐表”，于 4 月 25 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科，由泉

州市组委会审核上报省组委会。经省组委会审核通过后，向每位特困

生资助人民币 300 元。 

附表： 

1.福建省第十七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评选表彰奖项名

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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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评选表彰奖项推荐表 

3. 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和中学生演讲比赛参赛选手报名表 

 

                          

 

   

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教育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泉州分公司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主题词：读书活动   比赛  奖励  通知                      

 

抄送：福建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组委会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0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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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福建省第十七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 

评选表彰奖项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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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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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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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泉

州

八

中

合计

读书活动 

优秀组织奖 2 1 1 1 1 3 2 2 2 2 1 1 
 
  1 20 

读书活动 

优秀教师 
2 1 1 1 1 3 2 2 2 2 1 1 

 
  1 20 

读书活动 

优秀学生 15 5 10 15 10 25 25 25 25 20 15 3 2 1 1 3 200 

资助贫困生 1 1 2 2 1 2 2 2 3 2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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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评选表彰奖项推荐表 

 

所在学校  表彰奖项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主 

要 

事 

迹 

 

 

县（市、

区）组委

会意见 

 

泉州市组

委会意见 

省组委会

意见 

 

注：本表为“优秀组织奖、优秀教师、优秀学生、特困学生”通用，请在“表彰奖项”栏注

明获奖类别，“优秀组织奖”项目表中“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不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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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和中学生演讲比赛参赛选手报名表 

 
 

类别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班级 参赛题目 

小学生 

讲故事比赛 

1、    

 2、    

中学生 

演讲比赛 

1、    

 2、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